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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农业农村局

文件

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
聊城市交通运输局
聊 城 市 气 象 局
中石化山东聊城市石油分公司
中石油山东聊城销售分公司

聊农字〔2025〕21 号

关于印发《聊城市“三夏”机收保障工作方案》

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、交警大队、交通运输局、气象局、

中石化各县区分公司、中石油各县区分公司：

为切实做好今年“三夏”机收保障工作，充分发挥农机在农

业生产和应急救灾中的主力军作用，确保粮食丰产丰收、颗粒归

仓，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制定了《聊城市“三夏”机收保障工作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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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“三夏”机收保障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公安厅 山东省交通

运输厅关于组织农业机械跨区作业的通告》（鲁农机字〔2025〕1

号）和《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<山东省“三夏”机收工作方

案>的通知》（鲁农机字〔2025〕6 号），确保我市“三夏”机收工

作高质高效推进，助力全面夺取夏粮丰收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抓好组织调度，做好“三夏”机收准备工作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部门要以乡镇为单位，组织农技专

家全面摸排小麦成熟时间、土壤墒情、田间积水等状况，确定适

收时间；各县（市、区）农机化主管部门要提早做好安排部署，

组织开展机收形势会商、作业供需对接、机具到位情况动态跟踪、

需求缺口协调填补、困难问题提早发现尽早解决等重点工作，开

通并公布“三夏”机收服务保障热线电话，落实 24 小时值班值守，

畅通问题、困难反映渠道，及时处置突发事件，避免出现负面舆

情，确保“三夏”机收顺利开展。

二、强化部门协同，强化跨区作业服务保障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机化主管部门要做好跨区作业证的发放和

线上登记工作，会同交通运输、公安部门，做好跨区作业车辆服

务保障工作，在高速路口、主要道路路口科学设立跨区作业接待

站，为跨区作业的机手提供气象、作业导引、加油、零配件购置、



4

维修等服务；落实好免费通行政策，保障合规农机运输车优先快

速通行；协调处理非法上路拦截作业车辆及驾驶人的突发事件。

会同本地中石化、中石油部门切实保障“三夏”农业生产用油需

求，在中石化指定农业用油保供站使用农机卡加油享受每升 0.3

元优惠，在中石油加油站点办卡柴油享 5%优惠，优惠通过明折明

扣方式实现，开展送油进村到田服务，保障农机用油优质足量供

给。协调气象部门开展夏收气象预报预警服务，为机手合理安排

作业时间提供参考。协调农机生产经销企业、农机维修点、农机

合作社等主体成立维修服务队，开展巡回服务，保障农机关键易

损零配件和维修服务供给。

三、加强技术指导，推进机收减损工作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机化主管部门要按照《2025 年山东省主要

粮油作物机收损失监测调查方案》的要求，有序组织开展小麦监

测调查工作。向农机手、农机大户、农机专业合作社等有关人员

大力宣传机收减损工作的重要意义，牢固树立“减损就是增产、

降耗就是增收”理念，采取灵活多样、适用有效的方式方法开展

机收减损机手技能培训，鼓励通过制发机收减损手册、明白纸、

视频等方式，线上线下多渠道组织培训活动，做到对持证机手培

训全覆盖，提升机手技能水平和作业质量。小麦种植面积 50 万亩

以上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必须组织开展小麦机收损失监测调查，并在

作业结束 7 天内将数据填报入跟踪监测系统，鼓励其他县（市、

区）同步开展监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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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细化防范措施，完善应急响应机制

要密切关注、科学研判“三夏”期间天气变化和可能出现的

农机转运不畅、进地作业受阻、烘干设备供需失衡、烘后储藏场

地不足等不利情况，进一步细化防范措施，加强部门协同，建立

有力有序有效的应急处置工作机制，抓好应急预案演练工作，确

保一旦启动就能做到及时响应、妥善处置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

农村部门要牵头做好“三夏”期间应急抢收工作，加强机具调配

和突击抢收抢种，协调交通运输部门联动保障，确保机具转运通

畅、调配充足及时；结合“安全生产月”、农机安全宣传“五进”

等活动，抓好农机安全生产，确保不发生农机安全事故。

附件：1、聊城市“三夏”机收服务保障热线

2、聊城市“三夏”农机化生产应急处置预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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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聊城市“三夏”机收服务保障热线
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 服务电话

1 聊城市（市直） 8287112

2 东昌府区 8419800

3 茌平区 4271251

4 临清市 2319110

5 冠县 5231793

6 莘县 7127792

7 阳谷县 6362956

8 东阿县 6069855

9 高唐县 6053981

10 开发区 8510201

11 高新区 8501787

12 度假区 71307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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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
聊城市“三夏”农机化生产应急处置预案

一、总则

（一）编制目的

为有效应对“三夏”农机化生产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情

况，确保夏粮颗粒归仓，保障农业生产顺利进行，特制定本应急

预案。

（二）适用范围

本预案适用于聊城市行政区域内“三夏”农机化生产过程中，

因极端天气、自然灾害、机具供需失衡、农机质量问题、农机安

全事故等突发情况引发的应急处置工作。

（三）工作原则

1、预防为主：加强监测预警，强化风险排查，做好各项防范

措施，最大程度降低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。

2、快速反应：建立快速响应机制，一旦发生突发事件，能够

迅速启动应急预案，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置。

3、科学应对：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和特点，科学合理调配资

源，采取针对性的处置措施，确保应急处置工作高效有序。

4、协同联动：加强部门之间、区域之间的协调配合，形成工

作合力，共同做好“三夏”农机化生产应急处置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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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

聊城市农业农村局成立“三夏”农机化生产应急领导小组，

组成人员如下：

组 长：齐现强

成 员： 陈秀蓉、郭勇、云善良、吴立博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农机化科，农机化科负责

协调指导全市小麦机收应急事件的处置工作，了解掌握各地麦收

进度、天气情况、联合收割机到位情况，安排部署小麦抢收应急

支援工作。

应急电话：0635-8287112

三、应急处置工作指引

“三夏”出现应急处置适用情况时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应立

即按照以下工作指引开展工作，指挥相关工作力量、协调有关部

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，迅速向当地政府和上级农业农村部门报告，

并根据需要及时做好舆论引导。

（一）出现异常天气情况。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会商，密切

关注天气变化，及早对可能出现的灾害性天气进行预警，强化机

具组织调度，引导当地农户提前开展抢收作业。针对地块泥泞轮

式机具难以进地的情况，组织排灌机械开展排水作业，调度增加

履带式收割机进地作业。对于作物倒伏严重地块，通过各种信息

渠道发布作业技术要点，组织专业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机手调

整机具，努力将作业损失降到最低。



9

（二）机具供需严重失衡。区域内出现因作业机具严重短缺，

可能造成成熟作物大面积无法及时收获时，应立即通过新闻媒体

及信息网络发布用机需求，引导周边机具帮助作业，必要时报请

地方政府和上级农业农村部门协调组织更大范围机具支援抢收，

并动态公布机具到位情况和收获作业进度，避免机到无活干。出

现聚集性恶意拦截机情况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立即派出人员赶赴

现场，立即协调当地公安部门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置，对说服教育

无效，不听劝告者，根据相关法规进行处理。可根据事态发展和

实际需要，请公安交管部门帮助作业机具顺利转移，尽快恢复交

通秩序。

（三）油料供应紧张。当出现油料供应紧张，造成机具加油

困难，严重影响农机作业进度时，应密切关注麦收进度，及时了

解农机用油供需形势，积极衔接中石油、中石化企业加大资源调

配和投放，设立农机加油绿色通道，努力做到不脱销、不断档、

不限量。

（四）农机质量问题。当在用机具出现重大质量问题或“三

包”维修服务严重不到位，影响机手正常作业，引发群体性投诉

时，应立即派人赴投诉地点核实情况，联系并督促相关企业履行

服务承诺，及时安排就近维修。若继续出现维修不及时、不到位

的情况，应将情况通报市场监管局协调处理。相关处置依照《农

业机械质量投诉监督管理办法》开展，对于机手提出的诉求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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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保证机具及时维修不影响正常作业的情况下，再依法依规进行

调解处理。

（五）农机安全事故。当出现较大以上农机安全生产事故时，

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应立即派人赶赴事故现场，及时通报公安交通

管理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，迅速组织抢救受伤人员，保护勘查事

故现场，做好勘查和询问笔录，确定事故当事人并进行责任认定，

会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协调处理，并依据《农业

机械事故处理办法》向上级农业农村部门报告。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:市纪委监委派驻第七纪检监察组

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5 年 5 月 29 日印发


